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的通知

(厅字〔2016〕2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

央军委办公厅，各人民团体：

《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已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 7 月 17 日

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确保脱贫攻坚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根据《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中央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中西部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和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脱贫攻坚工作的督查和巡查。

第三条 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应当认真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要求，坚持围绕目标、聚焦问题、实事求是、突出重点、群

众参与、分级负责的原则，督促各有关地区和单位落实工作责任和政

策措施，严格遵守纪律和规定，查找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完成

减贫任务，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督查工作坚持目标导向，着力推动工作落实；巡查工作坚持问题

导向，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第四条 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主要采取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

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和听取汇报、受理群众举报、随机访

或者暗访等形式进行，同时适当运用第三方评估成果。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开展省级之间交叉督查和

巡查。

第二章 督 查

第五条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督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制

定年度督查计划，批准督查事项，组建督查组，向党中央、国务院报

告督查情况。国务院扶贫办负责日常工作。

第六条 督查组负责督查工作的具体实施，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

和工作人员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调。

第七条 督查工作包括综合督查和专项督查。对各有关地区和单位

脱贫攻坚工作情况进行综合督查，一般每年 1 次。对脱贫攻坚重点工

作进行专项督查，根据需要不定期开展。

第八条 督查的重点内容有：脱贫攻坚责任落实情况，专项规划和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减贫任务完成情况以及特困群体脱贫情况，

精准识别、精准退出情况，行业扶贫、专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

定点扶贫、重点扶贫项目实施、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等情况。

第九条 督查工作一般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制定方案。督查组根据具体任务，制定实施方案。

（二）实地督查。督查组在有关方面配合下开展工作。

（三）报告情况。督查组形成书面报告，反映督查情况和问题，提

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督查情况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汇总后，向党中央、

国务院报告，并作为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的重要参

考。对督查情况好的地区和单位，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予以通

报表扬。通过督查，发现宣传先进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对督查

中发现的问题，予以督促纠正。



第十一条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被督查地区和单位通报督

查结果，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被督查地区和单位应当按照要

求及时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反馈整改情况。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应当及时汇总整改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第三章 巡 查

第十二条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根据掌握的情况报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组建巡查组，不定期开展巡查工作。国务院扶贫办负责

日常工作。

第十三条 巡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由省部级领导干部担任。

巡查组成员根据需要从有关单位和地方抽调。

第十四条 巡查的重点问题有：干部在落实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方面

存在失职渎职，不作为、假作为、慢作为，贪占挪用扶贫资金，违规

安排扶贫项目，贫困识别、退出严重失实，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

以及违反贫困县党政正职领导稳定纪律要求和贫困县约束机制等。

第十五条 巡查工作一般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制定方案。巡

查组根据巡查任务，制定工作方案。（二）实地巡查。巡查组进驻被巡

查地区，开展工作。巡查期间，对群众反映强烈、明显违反规定且应

当及时解决的问题，向被巡查地区的党委和政府提出处理建议。（三）

报告情况。巡查组形成书面报告，反映巡查情况和问题，并依据事实

和有关规定，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六条 巡查情况和处理建议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

后，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涉及违纪违法的，按照有关规定移

交纪检监察或者检察机关。

第十七条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被巡查地区反馈巡查情况，

提出整改意见。被巡查地区应当根据巡查反馈意见，认真进行整改，

并于 2 个月内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反馈整改情况。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应当及时汇总整改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整改

情况能公开的，应当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中西部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参照本办法，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关办法，加强对本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督查和巡

查。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参照本办法实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应当及时将开展督查和巡查工作的情况以书面形式向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告。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7 月 17 日起施行。


